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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残疾人就业办法 

（2010 年 12 月 14 日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 215 号公布 自 2011 年 1 月 1日

起施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 

  第一条 为了促进残疾人就业，保障残疾人的劳动权利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》、《残疾人就业条例》的规定，

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残疾人就业，是指达到法定就业年龄、

有就业要求的残疾人从事的有报酬的劳动。 

 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残疾人就业工作的

领导，制定促进残疾人就业的发展规划和年度目标。残疾人就业

实行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针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优惠政策

和扶助保护措施，促进残疾人就业。 

  第四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

民办非企业单位（以下统称用人单位），应当依照有关法律、法

规和本办法的规定，履行扶持残疾人就业的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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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鼓励社会组

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、多种形式，帮助和支持残疾人就业；鼓

励用人单位超过规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；鼓励和扶持残疾人自

主择业、自主创业或者采取多种形式灵活就业。 

 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民政、财

政、统计、税务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，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，

做好残疾人就业工作。 

  第七条 县级以上残疾人联合会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

或者接受政府委托，负责残疾人就业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与监督。 

  第八条 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，转变就业观念，增强就

业能力，珍惜用人单位为其安排的工作岗位，做好本职工作。 

 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在残疾人就业工作中做出显

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，给予表彰和奖励。 

 

第二章 用人单位责任 

 

  第十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不低于本单位上一年度在职职

工总数1.6％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，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和

岗位。用人单位安排 1名盲人就业的，按照安置两名残疾人就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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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。用人单位跨地区招用的残疾人，应当计入所安排的残疾人

职工人数之内。 

 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，应

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。机关、团体

和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从本单位经费

中解决；其他用人单位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从管理费用中列

支。 

  第十二条 残疾人劳动者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就业权利。

残疾人就业后，用人单位应当保持其就业岗位的稳定。用人单位

在招用人员时，除国家另有规定或者特殊行业（岗位）外，不得

以残疾为理由拒绝招用残疾人。 

 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与残疾人职工签订劳动合同

或者服务协议，并按规定为残疾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。 

 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应当向残疾人职工按时、足额支付劳动

报酬。残疾人职工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。 

 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为残疾人职工提供劳动保护条件。

不得违反规定增加残疾人职工的劳动负担，或者延长残疾人职工

的工作时间；不得以暴力、限制人身自由等手段威胁、强迫残疾

人职工劳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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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不得在晋职、晋级、评定职称、社会保

险、医疗福利等方面歧视残疾人职工。 

 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工作特点和残疾人职

工的实际情况，对残疾人职工免费进行上岗、在岗、转岗培训。 

  第十八条 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，逐步建设和完善规范的

残疾人通行无障碍设施，推进残疾人信息交流无障碍工作，改善

残疾人职工的就业环境。 

  第十九条 残疾人福利企业、盲人按摩机构、残疾人托（安）

养机构、残疾人庇护性工场、残疾人职业康复工场和其他福利性

单位（以下统称集中聘用残疾人的用人单位），应当集中安排残

疾人就业。集中聘用残疾人的用人单位的资格认定，按照国家有

关规定执行。 

  第二十条 在集中聘用残疾人的用人单位中，从事全日制工

作的残疾人职工，应当占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25％以上。本条

前款所称全日制工作的残疾人职工，是指劳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

期限不少于 1年，并办理社会保险，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

准的在岗残疾人职工。 

  第二十一条 集中聘用残疾人的用人单位，应当使用被国家

减免税金的一定比例，用于残疾人职工的生活困难补助、保险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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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和其他福利性支出。 

 

第三章 保障措施 

 

 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

施，开发适合残疾人就业的工作岗位，保障残疾人就业。 

 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投资或者扶持开发的公益

性岗位，应当优先安排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就业。已经开发的公益

性岗位调整人员时，应当优先安排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就业。社区

生活服务员、社区按摩康复服务员等专门用于残疾人就业的公益

性岗位应当全部安排残疾人就业。 

 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进行城市改造

时，应当划出适当的经营场地和摊位，由残疾人用于个体经营。 

 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结合本

地实际，确定适合残疾人生产、经营的产品和项目，优先安排集

中聘用残疾人的用人单位生产、经营，并根据集中聘用残疾人用

人单位的生产特点确定某些产品由其专产。 

  第二十六条 政府购买物品和接受服务时，在同等条件下，

应当优先购买集中聘用残疾人的用人单位生产的产品或者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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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服务。 

 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残疾人联合会、民政、税务、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，应当加强对集中聘用残疾人的用人单位的

服务和监管。 

 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多方面筹集资金，组织

和扶持农村残疾人从事种植业、养殖业、手工业等多种形式的生

产劳动，并在生产服务、技术指导、农用物资等方面给予支持，

组织和帮助农村残疾人劳动力转移就业。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及

个人创建农村残疾人扶贫就业基地，吸纳和安置农村残疾人就业。 

 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残疾人从

事个体经营和自主创业的，应当依法减免税收，同时免收管理类、

登记类和证照类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。 

 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对残疾人

创业给予资金、设备等扶持，并优先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提供小

额贷款支持。 

  第三十一条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可以通过残疾人就业服务

机构收取、地税部门代收、财政部门代扣等方式收取。 

  第三十二条 依法收取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，纳入财政预算

管理，专项用于残疾人就业服务、职业培训、就业援助和就业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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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等工作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挪用、截留或者私分。财政部

门、审计机关应当依法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收取、使用和管理

进行监督检查。 

 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残疾人联合会应当依托有资质的盲

校和盲人按摩等机构，分级培训盲人按摩人才，并在有关部门的

指导下做好盲人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和行业管理工作。 

 

第四章 就业服务 

 

 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为残疾

人提供就业、创业等有关服务，加强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规范化

建设，将残疾人就业服务纳入公共就业服务体系。 

  第三十五条 残疾人就业服务工作由县级以上残疾人联合

会所属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具体组织实施。 

  第三十六条 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免费为残疾人就业

提供下列服务： 

  （一）就业信息； 

  （二）职业培训； 

  （三）职业心理咨询、职业适应评估、职业康复训练、求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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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向指导、职业介绍等服务； 

  （四）就业、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方面的帮助； 

  （五）为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提供必要的支持； 

  （六）为农村残疾人生产劳动提供支持性服务。 

  第三十七条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设立残疾人服务窗口

和服务项目，免费为残疾人提供就业服务和就业援助。鼓励和支

持其他就业服务机构为残疾人就业提供免费服务。 

  第三十八条 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部门的委托，可以进行残疾人失业登记、残疾人就业和失业统计

等工作。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经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

批准，可以进行残疾人职业技能鉴定。 

  第三十九条 残疾人职工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，当地

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。各级残疾人联合会应

当给予支持和帮助，并免费提供盲文、手语等服务。 

 

第五章 法律责任 

 

 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贪污、挪用、截留、私分残疾

人就业保障金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不构成犯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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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对有关责任单位、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

依法给予处分或者处罚。 

 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缴纳残

疾人就业保障金的，由财政部门给予警告，责令限期缴纳；逾期

不缴纳的，除补缴欠缴数额外，还应当自欠缴之日起，按日加收

5‰的滞纳金。 

  第四十二条 用人单位虚报残疾人就业人数，骗取集中聘用

残疾人用人单位享受的税收优惠待遇的，由税务机关依法处理。 

 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

人员在残疾人就业工作中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依

法给予处分。 

 

第六章 附 则 

 

 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
